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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与材料学院实验室仪器设备损失赔偿制度

	一、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仪器设备损坏、丢失的视为责任事故，由当事人赔偿：
1. 不遵守技术操作规程或不按规定要求进行工作；
2. 未了解仪器性能及使用方法和未掌握操作技术，擅自动用仪器设备；
3. 不按制度又未经批准擅自移动、使用、拆卸仪器设备；
4. 在实验中指导错误或不听从指导；
5. 擅自将仪器设备挪作它用；
6. 工作（实验）不负责，粗心大意。
二、赔偿规定
1. 价格在200元以上的仪器设备若损坏、丢失零配件，按零配件价值赔偿；局部损坏可修复的，按修理费及材料费赔偿；损坏后质量显著下降但能使用的，按质量变化程度折算损失赔偿；完全报废或丢失按整体价的80%赔偿。
2 . 价格在200元以下的仪器设备损坏丢失，一般按原价赔偿。
1. 故意损坏、浪费消耗性材料、试剂等应视情况确定赔偿额度，情节恶劣者原价赔偿。
1. 根据仪器设备的使用年限等因素具体调整确定实际赔偿金额。
三、发生仪器设备损坏、丢失事故，应立即向实验室主任汇报，同时组织有关人员查明原因，分清责任提出处理意见，经实验室签阅后报院仪器管理室处理；损坏、丢失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或发生重大事故，应保护现场，由学校保卫处会同有关主管部门严格审查，专案处理；对材料及低值易耗品的损坏、丢失，应及时登记，明确责任，报院仪器管理室处理。
四、损坏、丢失仪器设备的事故责任，属几个人共同造成的，应根据个人责任的大小和认识表现，分别予以批评和适当的处分，并分担赔偿费。
五、赔偿费由负责审批单位根据确认的赔偿金额及本人经济状况决定一次或分期偿还。赔偿金额及日期确定后，赔偿人应如数如期赔偿。如不赔偿，若责任人是学院老师，学院从其工资中逐月扣除；若是学生，则不予办理毕业手续等。
六、发生仪器设备损坏、丢失事故，应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报资产管理部门并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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